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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印发全省住建系统２０２１年“质量月”

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城管局,济南、青岛、淄博、枣庄、东营、济宁、

威海、菏泽市水务(水利)局,济南、青岛市园林和林业(绿化)局,济

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:

今年９月是全国第３２个“质量月”,根据«市场监管总局等２０

个部门关于开展２０２１年全国“质量月”活动的通知»要求,省住房

城乡建设厅制定了«全省住建系统２０２１年“质量月”活动实施方

案»,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抓好贯彻落实.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０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
全省住建系统２０２１年“质量月”

活动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«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

指导意见»«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

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»要求,进一步提高全省工

程质量水平,扎实推进全省住建系统２０２１年“质量月”活动开展,

制定本方案.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认真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质量提升重大决策部署,坚持新发展理念,树牢“质量

第一”意识,大力推进质量强国质量强省战略,服务疫情防控和经

济社会发展大局,进一步完善工程质量保障体系,加强行业监管,

提升质量水平,以住宅工程为重点,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,

努力构建政府重视质量、企业追求质量、社会崇尚质量的良好氛

围,为全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筑牢质量安全底线.

二、主题和时间安排

(一)活动主题:“强化质量监督,建设宜居家园”

　　　副主题:“提升监督效能,提高住宅品质”

(二)时间安排: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,启动仪式安排

在９月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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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点活动内容

(一)加大工程质量常识宣传力度.各级主管部门、工程建设

参建各方责任主体、行业协会要增强质量意识,加大对建设工程质

量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、典型案例等内容的宣传,广泛开展质量改

进、质量攻关、质量诊断、质量提升小组等活动,通过开展启动仪

式、发放宣传材料、张贴宣传标语、组织现场评比、专题讲座、网络

课堂等形式,充分利用网络、微信、抖音、短视频等新媒体,开展丰

富多彩、层次鲜明的宣传活动,讲述讲活质量故事,形成良好的活

动氛围.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筹备组织全省住宅工程质量创意短视频

大赛.

(二)强化工程质量监督建设.提高政府质量监督效能,加强

市县两级监督机构、队伍建设,保障工作基本条件,压实层级监督

指导责任,加快建立全省工程质量诚信管理信息化体系,组织开展

区域工程质量评估评价,构建“企业自控、行业自律、政府监督、社

会参与”的质量格局.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研究制定«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

施质量监督机构能力建设考评评价标准»,弥补基层质监机构的制

度空缺.召开智库专家会,启动«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»编写工作.

(三)重点推进两个“专项整治”.坚持问题导向,各级住房城

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(以下简称主管部门)要深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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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预拌混凝土和工程质量检测两个专项整治活动,严厉打击制

备、使用伪劣钢筋、混凝土和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违法违规行为,

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倒查、延展检查,对典型案例通过公众

号、官网、报纸、电视台等渠道予以公布.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立完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注册执业人员

动态核查机制,开展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,进行混凝土试块强度

数据比对,提升验证检测机构检测技术能力.组织对施工现场、检

测机构、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混凝土质量的飞行检查,通报一批问

题工程、预拌混凝土企业和检测机构.

(四)发挥典型示范作用.坚持样板引路,要充分发挥优质工

程、劳模工匠和先进适用工法在新技术应用、工艺改进、技术革新

和管理创新的带头作用,大力弘扬“鲁班精神”,努力提升住宅工程

质量水平.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公布一批省级先进建设工法,在济南举办

“质量月”启动仪式,在青岛组织“先验房后交房”现场观摩,推进住

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、见证取样与送检和住宅信息公示制度落实,

推广“党员工匠创优先锋岗”“质量信息公示网上观摩”“工地开放

活动”等经验做法.

(五)提升住宅工程品质.完善工程质量保障体系,探索建立

工程质量社会监督机制,加强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监督,总结推

广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,压实建设单位质量首要责任和施工、监

理等单位主体责任,督促各参建主体规范建设行为,履行质量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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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,提升住宅工程品质.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加紧出台«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

法»«见证取样和送检管理办法»«全面推广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

的指导意见»等文件,从省级层面建立完善提升住宅品质相关制

度.

(六)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.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

优势,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实践,进基层、进企业、进项目开展送法规

政策宣讲、送技术标准讲解.采取“公开课”“微课堂”或集中处置

群众质量诉求等形式,深化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.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通过视频形式安排一期工程质量安全讲

堂,解读«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防控技术标准»等政策标准.

(七)加强基层调研交流.要在确保疫情防护安全底线的前提

下,通过走访企业、入户访谈以及“我们支部圆桌会”等形式深入一

线,在持续深化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治理等方面了解基层诉求,

知悉企业困惑,解决业主难题.要开展域内、域外之间交流,取长

补短,学习经验.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赴基层一线以“党建引领争先 强基提升

创优”为主题组织召开“我们支部圆桌会”.

四、活动要求

(一)加强领导,周密组织.各级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行业企

业要高度重视,加强沟通、精心组织,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方案,

明确活动目标,认真组织落实,提升企业参与度,多角度、全方位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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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系列活动,确保“质量月”活动顺利开展.

(二)创新形式,确保实效.要聚焦工程质量领域的热点问题

和共性通病,结合自身实际,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,着力

破解政府监督机制难题,解决一批群众关心、社会关注的突出质量

问题.

(三)精密部署,严防疫情.要严格按照省委、省政府疫情防控

统一部署和本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,扎实落实各项防护措施和应

急预案,科学确定相关活动的形式、规模等,坚决做到不出现任何

问题,确保“质量月”活动安全开展.

“质量月”活动期间,各级主管部门要以文字、视频、图片等形

式,及时报送特色活动、亮点做法、工作进展和活动成效.质量月

活动工作总结及工作进展情况表请于１０月１５日前以书面形式报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.

联系 人:王 鹏,联 系 电 话:０５３１－８６１９５２１９,电 子 邮 箱:

sdzjzwp５０５＠shandong．cn.

附件:“质量月”活动宣传标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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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质量月”活动宣传标语

１．保结构质量,建安全住宅

２．加强全面质量管理,开展质量提升行动

３．狠抓工程质量,平稳健康发展

４．夯实质量基础,共建宜居家园

５．增强质量意识,提高工程品质

６．注重工程质量,促进社会和谐

７．构筑质量齐鲁,开创美好生活

８．弘扬工匠精神,推动品质革命

９．树立质量意识,创造精品工程

１０．以质量求生存,以质量求发展,向质量要效益

—７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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